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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世界貿易組織之爭端解決機制對於各項爭端案件之法律解釋為研究

對象，討論其法律解釋方法論。從一般國際法之法律解釋規範與具體案例出發，

本文列舉世界貿易組織之爭端解決小組與上訴機構運用文義解釋、目的解釋、體

系解釋與歷史解釋等例子，說明此等個案衡量之法律解釋方法論取捨，目前缺乏

一致性之理論以為說明，而呈現出多元主義之面貌。然而，對於此等解釋方法論

之運用，有爭端解決諒解書對於爭端解決機構不得增減世界貿易組織會員權利或

義務之外部限制，也有爭端解決機構嘗試尋求相關案例協調性解釋之內部限制。

因此，爭端解決機制究竟如何在司法積極主義與司法自制間取得平衡？尚有待觀

察。此外，從純粹之法律解釋方法論出發，法律解釋結果之多元應為常態，但如

何釐清法律解釋與司法造法之界限，仍有待理論之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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